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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1 2 年教育部體育署推動跆拳道區域對抗賽 

暨北科盃全國跆拳道錦標賽 
壹、 宗    旨：普及跆拳道運動，奠定競技發展的基礎，檢測各訓練站培訓 

     成果，提升競技水準，目標全中運、全運會、2024 巴黎奧運 

     爭金奪銀，重現 2004 年台灣戰神奧運奪金的榮耀。 

貳、 依  據：中華民國 112 年 2 月 20 日臺教體署學(三)字第 1120007901 號 

     函辦理。 

參、 指導單位：教育部體育署、桃園市體育局、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、中華民 

     國武藝發展協會、桃園市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。 

肆、 主辦單位：國立臺北科技大學附屬桃園農工高級中等學校。 

伍、 承辦單位：國立臺北科技大學附屬桃園農工高級中等學校。 

陸、 協辦單位：青溪國中、幸福國中、大園國中、平南國中、大有國中、楊光 

     國中小。 

柒、 競賽日期： 112 年 10 月 7-8 日(7 日對練、8 日品勢)。 

捌、 競賽地點：國立北科附工。 

玖、 競賽組別：品勢組及對練組。 

一、 少年菁英組 

1. 品勢賽程：分為男子組及女子組。（指定品勢參閱附件二）。 

2. 對練賽程：分為男子組及女子組各 10 個量級。(KPNP 電子護具) 

     (體重區分如附件三) 

二、 青少年組 

1. 品勢賽程：分為色帶組(男、女子組)及黑帶組(男、女子組)。 

     (指定品勢參閱附件二) 

2. 對練賽程：分為男子組及女子組各 10 個量級。(KPNP 電子護具) 

     (體重區分如附件四) 

壹拾、 組隊方式：各級學校、道舘單位均可組隊報名。 

壹拾壹、 報名手續： 

一、 即日起至 9 月 23 日 24 時止，逾期概不予受理。本次報名使用   ;

報名後請傳訊至官方 LINE 確認報名並列印切結書(切結書請參閱附件

一)(附段、級證及學生證影本)寄至桃園市桃園區中山路 683-2 號 3

樓，晴安國際體育收。 

二、 段、級證正本作為競賽過磅、選手證之用。學生證或身份證等證件亦

可使用(需有證件照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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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報名費用： 

1. 品勢：新臺幣 400 元整。 

2. 對練：新臺幣 800 元整。 

四、 繳費方式：轉帳匯款。 

轉帳銀行：臺灣土地銀行桃園分行。 銀行代號：0050131。 

戶  名：晴安國際體育有限公司。 帳  號：013001095212。 

五、 轉帳完成後請將匯款帳號末 5 碼傳至官方 LINE 進行繳費確認。 

(LINE ID：@casports，晴安國際體育) 

六、 領隊會議及抽籤： 

1. 領隊會議：當日賽程上午開賽前召開。 

2. 品勢抽籤：10 月 8 日上午領隊會議時抽籤。 

3. 對練抽籤：為避免各單位舟車勞頓，本次賽事皆由大會代為進行

各量級抽籤。 

壹拾貳、 獎    勵：各組別各量級錄取成績前三名頒發獎牌獎狀。 

壹拾參、 報到過磅： 

一、 參賽選手及教練請於競賽當天向競賽組辦理報到，並領取秩序冊。 

二、 對練選手請於 10 月 7 日上午 7 時 30 分至 9 時 00 分於指定過磅區過

磅。 

三、 過磅時須攜帶個人證件(段、級證或是個人證件如學生證)進行過

磅，逾時或不合格者以棄權論。 

四、 規定過磅時間內，如體重不合格準予在規定時間內再次過磅，逾時

或不合格以棄權論。 

壹拾肆、 比賽規則：採用世界跆拳道(World Taekwondo)2022 競賽規則辦理。 

壹拾伍、 競賽規定： 

一、 參加比賽選手一律穿著全國跆協認可之道服。 

二、 本次品勢賽事色帶組為 4 人一組，少年菁英及黑帶組皆為 8 人一組。 

三、 本次比賽採用 KPNP 電子護具。 

四、 對練須自備：護手臂、護腳脛、護手套、牙套、護檔 or 護陰等護具

及 KPNP 電子襪。 

五、 現場提供 KPNP 電子襪單日租賃(一雙 500 元)(#3 號~#7 號)。 

六、 比賽選手憑「個人證件(段、級證或是個人證件如學生證、健保卡)」

進場比賽，於檢錄時交檢錄員登錄檢查護具，如比賽時遺失「個人證

件」則不得參加比賽。 

七、 參加比賽選手如經唱名三次未上場者以棄權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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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拾陸、 申    訴： 

一、 依據世盟跆拳道競賽規則第二十一條，大會設有錄像審議系統，經陪

審審議後之判決為最終決議，賽後不得再提出申訴。 

二、 對於判決結果有爭議，應於比賽後十分鐘內提出書面申請，並繳交抗

議金 3 仟元。申訴程序依據第二十一條第 11 款規定辦理。 

三、 凡未依大會規定提出申訴而阻礙競賽進行之運動選手及隊職員，均一

律取消個人所得之比賽成績。 

四、 對運動選手資格之申訴應於比賽前十五分鐘，檢附申訴書向競賽管理

委員會提出，如發現冒名頂替或降級、越級者，除當場向裁判報告

外，同時仍應檢附申訴書向大會提出申訴，一經查明證實得取消個人

比賽之成績。 

五、 比賽中任何一員均不得向裁判人員當面質詢，除不予受理外，並視違

規情節輕重得交大會競賽管理委員會議處。 

壹拾柒、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，得隨時由大會召開會議修正之。 

壹拾捌、 本辦法經陳報市政府核准後實施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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切  結  書 

  本人自願參加國立臺北科技大學附屬桃園農工高級中等

學校主辦之「112 年教育部體育署推動跆拳道區域對抗賽暨北

科盃全國跆拳道錦標賽」，所附之報名資料、證件完全屬實、

正確，如在參加比賽期間造成任何傷害或產生任何問題，本

人願自行負擔，並放棄向主辦單位或承辦單位及其他人員追

究相關責任。 

單位：   

選手簽名：   

監護人簽名： 
(未滿 18 歲需監護人簽名) 

 

 

教練簽名：   

 

 
(證件影本請貼於切結書背面) 

 
 

中 華 民 國  年  月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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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勢指定表 

組別 第一品勢 第二品勢 

少年男子菁英組 太極 4、5、6、7、8、高麗、金剛(抽兩項品勢) 

少年女子菁英組 太極 4、5、6、7、8、高麗、金剛(抽兩項品勢) 

青少年男子色帶組 太極二章 太極三章 

青少年女子色帶組 太極二章 太極三章 

青少年男子黑帶組 太極 4、5、6、7、8、高麗、金剛、太白(抽兩項品勢) 

青少年女子黑帶組 太極 4、5、6、7、8、高麗、金剛、太白(抽兩項品勢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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少年菁英組對練量級表 

男子組 女子組 

33Kg 級 33.0Kg 以下 29Kg 級 29.0Kg 以下 

37Kg 級 33.1Kg 至 37.0Kg 33Kg 級 29.1Kg 至 33.0Kg 

41Kg 級 37.1Kg 至 41.0Kg 37Kg 級 33.1Kg 至 37.0Kg 

45Kg 級 41.1Kg 至 45.0Kg 41Kg 級 37.1Kg 至 41.0Kg 

49Kg 級 45.1Kg 至 49.0Kg 44Kg 級 41.1Kg 至 44.0Kg 

53Kg 級 49.1Kg 至 53.0Kg 47Kg 級 44.1Kg 至 47.0Kg 

57Kg 級 53.1Kg 至 57.0Kg 51Kg 級 47.1Kg 至 51.0Kg 

61Kg 級 57.1Kg 至 61.0Kg 55Kg 級 51.1Kg 至 55.0Kg 

65Kg 級 61.1Kg 至 65.0Kg 59Kg 級 55.1Kg 至 59.0Kg 

65Kg 以上級 65.1Kg 以上 59Kg 以上級 59.1Kg 以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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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少年對練量級表 

男子組 女子組 

45Kg 級 45.0Kg 以下 42Kg 級 42.0Kg 以下 

48Kg 級 45.1Kg 至 48.0Kg 44Kg 級 42.1Kg 至 44.0Kg 

51Kg 級 48.1Kg 至 51.0Kg 46Kg 級 44.1Kg 至 46.0Kg 

55Kg 級 51.1Kg 至 55.0Kg 49Kg 級 46.1Kg 至 49.0Kg 

59Kg 級 55.1Kg 至 59.0Kg 52Kg 級 49.1Kg 至 52.0Kg 

63Kg 級 59.1Kg 至 63.0Kg 55Kg 級 52.1Kg 至 55.0Kg 

68Kg 級 63.1Kg 至 68.0Kg 59Kg 級 55.1Kg 至 59.0Kg 

73Kg 級 68.1Kg 至 73.0Kg 63Kg 級 59.1Kg 至 63.0Kg 

78Kg 級 73.1Kg 至 78.0Kg 68Kg 級 63.1Kg 至 68.0Kg 

78Kg 以上級 78.1Kg 以上 68Kg 以上級 68.1Kg 以上 

 


